[bookmark: _GoBack]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以奖代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大路坝区工委，咸丰工业园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
　　《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以奖代补"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咸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1月5日
 
　　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以奖代补"实施办法（试行）

　　为加快农业特色产业建设，大力实施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村、贫困户发展产业，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根据《咸丰县"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工作实施方案》（咸政办发〔2016〕14号）、《咸丰县2016年秋冬季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实施方案》（鄂咸县办文〔2016〕53号），制定本办法。
　　一、奖补品种
　　奖补品种为2016年秋冬季农业综合开发新发展的农业扶贫产业。具体指茶叶（含老鹰茶、藤茶）、中药材、经济林木（木本油料作物、生漆、景观花卉苗木等）、鲜果（猕猴桃、李等）、设施蔬菜（含设施食用菌）和红衣米花生。
　　二、奖补对象
　　奖补对象为特色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主体，即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的一般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建设的特色扶贫产业享受差异化扶贫政策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奖补。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的一般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要遵循市场原则，科学合理的带动发展产业。
　　三、奖补条件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的一般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须达到如下条件，方可按标准进行奖补：1.发展的产业扶贫基地达到面积500亩以上；2.带动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占产业基地涉及农户数的30%以上；3.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行政府奖补入股，市场主体分红提供帮扶；4.在产业未产生经济效益前，市场主体对村集体按约定实行预分红后进行奖补，待产业有经济效益时，企业收购产品和兑现对村集体及农户的利益联结后进行奖补。
　　四、奖补标准
　　（一）种苗（籽）补助
　　1．茶叶：纳入全县发展计划，免费领取以县集中采购种苗发展的基地，享受种苗实物补助，种苗实物作为村级集体资产，与市场主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纳入全县发展计划，种植前报县茶叶局备案，进行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成活率达85%以上的，每亩补助600元。
　　2．中药材：纳入全县发展计划，种植前经县林业局备案，进行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成活率达到85%以上的，每亩补助500元。
　　3．经济林木：属退耕还林区域的，按退耕还林政策给予扶持；不属退耕还林区域的，纳入全县发展计划，经林业局备案，进行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成活率达到85%以上的，每亩补助500元。
　　4．鲜果：纳入全县发展计划，种植前报县农业局备案，进行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成活率达到85%以上的，每亩补助500元。
　　5．设施蔬菜：纳入全县发展计划，种植前报县农业局备案，按照标准化技术流程建设大棚，并对种植作物进行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每棚补助3000元。
　　6．红衣米花生：纳入全县发展计划，种植前报县农业局备案，进行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每亩补助400元。
　　（二）土地流转费补助
　　对在一村或多村流转农户土地、签订经乡镇（区）财政所鉴证的土地流转合同、通过银行打卡支付土地流转费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茶叶、经济林木、鲜果等中长期产业，集中连片面积达500亩以上的，并和产业基地所在村集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提供有效的分红合同），根据实际支付的流转费的70%给予补助。但500-999亩最高不超过100元/亩/年,1000亩以上最高不超过200元/亩/年，连续补助3年。
　　（三）管护费补助
　　对在一村或多村流转农户土地、或农户（贫困户）以土地入股，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合同）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茶叶、经济林木、鲜果等中长期产业，集中连片面积达500亩以上，并和产业基地所在村集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提供有效的分红合同），给予100元/亩/年管护补助和100元/亩/年硒肥补助，连续补助5年。对当年未达到500亩的，到次年春季种植结束累计达到500亩以上的，从次年起按标准给予补助。
　　（四）林下种植补助
　　纳入全县发展计划，以不破坏森林资源为前提，报县林业局备案，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和林荫空间，实施林药、林菌、林粮、林菜等种植模式，在林下科学种植中药材、食用菌等品种，提高林地的复种指数。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合同）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林下种植集中连片达500亩以上的，并和产业基地所在村集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提供有效的分红合同），每年每亩补助200元,连续补助5年。
　　（五）村级奖励
　　对当年发展茶叶、中草药材、经济林木、鲜果、设施蔬菜和红衣米花生基地面积达到相应标准的村集体（茶叶、经济林木、鲜果等中长期产业单个品种面积达到500亩以上，设施蔬菜达到50棚以上，中草药材单个品种达到1000亩以上，红衣米花生达到1000亩以上），根据发展情况，按"一事一议"办法，给予一次性单项资金奖励。奖励资金只能用于村集体经济发展。
　　五、奖补程序
　　（一）主体申请
　　1．建设主体是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根据本办法申请奖补项目和资金额度，经产业基地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后报所属乡镇（区）人民政府。
　　2．建设主体是一般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以村为单位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申请。
　　（二）乡镇核查
　　乡镇（区）对辖区内各建设主体的申请情况分品种统一汇总后报送对应的县直业务主管部门、县发展生产脱贫一批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办公室，并对申请情况进行建设前、建设中的全面核查。
　　（三）部门抽查
　　县直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各乡镇（区）申报情况，组织人员进行建设前、建设中抽查，将抽查结果报送县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办公室，同时报县发展生产脱贫一批领导小组办公室存档。
　　（四）组织验收（详情见《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以奖代补"奖励资金申报细则》）
　　（五）资金兑现
　　中标的第三方验收机构验收完成后，经县政府常务（专题）会或县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研究同意后，将以奖代补资金拨付到乡镇（区）人民政府，由乡镇（区）人民政府拨付到奖补对象。
　　六、时间安排
　　每年5月前完成主体申请，6-7月完成乡镇（区）核查，8月完成部门抽查，9-10月根据产业建设实际组织验收，当年底前完成资金兑现。
　　七、资金来源
　　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以奖代补"资金从县财政整合资金中支出。
　　八、组织管理
　　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以奖代补"资金申报、验收和兑现，由县发展生产脱贫一批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
　　各乡镇（区）人民政府是"以奖代补"资金申报与兑现的责任主体，负责辖区内各建设主体的申报、核实与兑现工作。县农业局、县林业局等业务主管部门协调做好基地统计、技术指导、验收方案制定和面积核查及奖补兑现等工作。县财政局积极筹措资金，强化验收管理和资金兑现。县审计局加强对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产前、产中、产后的监督管理。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截留挪用资金。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弄虚作假骗取、套取奖补资金，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奖补资金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交司法机关处理。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以奖代补"奖励资金申报细则
 
　　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以奖代补"奖励资金申报细则

　　一、主体申请
　　1．建设主体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的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以单位进行申报；建设主体为一般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以村为单位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申报。
　　2．建设主体填写《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表》（表一），提出产业发展计划，向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村委会按对象核实信息、分类统计汇总，公示无异议后报乡镇（区）审核；乡镇（区）对各村上报的项目进行全面核查，测算所需资金总量，建立项目库，同时汇总《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项目汇总表》（表二），报县直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县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二、项目验收
　　1．建设主体对产业扶贫基地进行自查，并填写《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项目验收表》（表三）。
　　2．村委会对照《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项目验收表》进行核实，并汇总后报乡镇（区）人民政府。
　　3．乡镇（区）人民政府组织验收组，对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进行全面核查验收。并将核查结果报相应的县直业务主管部门、县发展生产脱贫一批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办公室。
　　4．县直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根据乡镇（区）核查上报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果报县发展生产脱贫一批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办公室。
　　5．县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乡镇（区）人民政府核查上报情况和县直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抽查上报情况，组织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
　　三、资金兑现
　　中标的第三方验收机构验收完成后，经县政府常务（专题）会或县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研究同意后，将以奖代补资金拨付到乡镇（区）人民政府，由乡镇（区）人民政府拨付到奖补对象。
　　四、相关说明
　　1．建设主体申报种苗（籽）补助的，提供产业扶贫基地种植面积台帐、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花名册、与村集体建立的利益联结机制合同。
　　2．建设主体申报土地流转费补助的，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非法人单位不需要）、产业扶贫基地土地流转台账、土地流转费支付凭证复印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花名册、与村集体建立的利益联结机制合同。
　　3．建设主体申报管护费补助的，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非法人单位不需要）、产业扶贫基地管护台账、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花名册、与村集体建立的利益联结机制合同。
　　4．建设主体申报林下种植补助的，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非法人单位不需要）、产业扶贫基地林下种植台账、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花名册、与村集体建立的利益联结机制合同。
 
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表（表一）

       乡（镇、区）               村                单位：元

	建设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银行帐号
	

	实施产业类型及规模
	

	实施地点
	
	总投资
	

	奖补
标准
	
	申请金额
	
	申请人
（签字）
	

	县直业务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村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项目汇总表（表二）

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序号
	乡镇（区）
	建设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
姓名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实施产业
名称
	规模（亩）
	奖补标准
	申请奖补金额
	备注

	
	
	
	
	
	
	
	
	
	

	
	
	
	
	
	
	
	
	
	

	
	
	
	
	
	
	
	
	
	

	
	
	
	
	
	
	
	
	
	

	
	
	
	
	
	
	
	
	
	

	
	
	
	
	
	
	
	
	
	

	
	
	
	
	
	
	
	
	
	

	
	
	
	
	
	
	
	
	
	

	
	
	
	
	
	
	
	
	
	


                                           乡镇（区）负责人（签章）：                                           县直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咸丰县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建设项目验收表（表三）

       乡（镇、区）               村                单位：元

	建设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银行帐号
	

	实施产业类型及规模
	

	实施地点
	
	总投资
	

	奖补
标准
	
	申请金额
	
	申请人
（签字）
	

	县直业务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村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第三方验收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咸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1月5日印发

